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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推进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

江经济带 11 省市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示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协调

发展度评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发展度

的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在考察期内的整体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明显优于旅游产业和城镇化综合

发展水平；区域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偏低，包括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等 3 种

协调发展类型，在时间特征上呈现平衡上升的良性发展态势，并表现出明显的“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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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是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战略性转型意义重大
[1]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

水平急剧上升的加速阶段
[2]
，旅游业作为经济活动中极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已成为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多数省市加快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3]
。生态环境是区域旅游业和城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但在我国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过

程中，特别是人口过度聚集的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当有限，空气、水资源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旅游产业—城

镇化—生态环境协调程度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重大。因此，如何协调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城镇化水平提升与生态

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自 Mullins
[4]
提出旅游城镇化的概念以来，学者们围绕旅游城镇化的

特征、类型、动力机制及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分析
[5]
，并针对中国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3,6]
。

多数学者认为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具有高度书都能通过，但余凤龙等
[7]
认为城镇化间接作用于旅游业，并对区域旅游经济增

长产生积极影响。钟家雨等
[8]
通过研究发现，推进区域城镇化进程，需要以旅游业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前提。国内外有关旅游增长

或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早期主要是探讨旅游产业或是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单要素间关系，形成了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旅游环境承载力模型等代表性成果
[9-10]

。近年来，部分学者利用协同论、系统论探讨了旅游产业或是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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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共生关系及耦合协调关系
[11-12]

，但仅胡极少数学者以我国城市群等典型区域为研究样本，针对区域旅游业、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三者间的协调关系展开研究
[13]
。

尽管学者们已经对区域旅游业发展、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区

域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现有研究中尚缺少针对中国典型区域的旅游产业—城镇化

—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以经济带 11 省市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对 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

及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以此对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类型进行判别，并从时间和空间两

大维度分析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变化特征，进而得出研究结论。研究成果可为国家及地方政

府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区域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政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本文的研究区域界定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云南、贵族 11 个省

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拥有丰富又极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并且具备良好的产业融合基础。江、

浙、沪已经成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的龙头，其余 8 省市在全国旅游产业布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目前，长江经济带建

设已经上升为新一轮国家战略，根据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要求，长江经济带

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的战略定位已经明确，沿线各省市市亟需进一步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并大力提升区域城镇化质量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对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展

开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要对 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展开研

究，所使用的指标数据由 2010—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直接得出或根据公式计算求得。个别省份少数年份缺失的数据根据

其相邻年份值补齐。采用极差标准化公式分别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解决各项指标的量纲差别

问题，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 表示第 i项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Xi表示第 i项指标的原始数据；maxXi和 minXi分别为同一年份所有省（市）

第 i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研究方法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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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周成等
[14]

、谭俊涛等
[15]
的研究成果，遵循科学性、可得性、综合性、可比性、典型性和层次性的基本原则，结合

现有统计体系和统计资料，并充分考虑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人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从定性分析出发，选取

了 9 个层面共 34 项具体指标，构建了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旅游产业系统由

旅游市场规模、旅游要素结构和旅游人力资源 3个层面，共 12 项指标构成：城镇化系统由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

化 3个层面，共 10 项指标构成；生态环境系统由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和生态环境响应 3 个层面，共 12 项指标构成。

34项指标中反映生态环境压力的 4项指标都是负向指标，其余 27 项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3.2 指标权重的确立

本文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权重，具休计算方法为：

其中 wi为第 i项指标的权重；Vi为第第 i 项指标的变异系数；σi为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差； 为第 i 项指标的平均数。

3.3 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关系采用协调发展度来衡量，可以反映区域旅游产业子系统、城镇化子系统

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之间各要素相互影响作用的协调程度。因此，本文构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

评价模型如下：

式中 D 为 T 与 C 的协调发展系数，C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系数，T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

镇化—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

首先，采用线性加权法分别计算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各自的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

评价指数，具体公式为：

式中：TI、UR、EC分别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各自的综合评价指数，均介于 0～1 之间，值越大表明该

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wi为第 i项指标的权重； 为标准化值。

其次，根据长江地带 11 省市各自的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T1）、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UR）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EC）、

计算得到各省（市）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系数（C）和综合评价指数（T），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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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为协调系数，位于 0～1 之间，值越大说明协调度越好，反之则越差；T反映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综

合发展水平；ɑ、β、δ为待定系数；T1、UR、EC 的含义与公式（4）中相同。由于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非对称，但生

态环境对于旅游产业和城镇化发展同等重要，本文借鉴胡振鹏等的研究思路，设定ɑ=0.2，β=0.4，δ=0.4。

最后，由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ɑ、β、δ的协调系数（D），并将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划分为

10种类型。

4 结果与分析

4.1 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 34 项指标的权重（表 1），

再通过构建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得到 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各自的旅游产业子系统

综合评价指数（T1）、城镇化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UR）及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进而得到各省市在考察期内的

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T），并由此绘制出 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各子系

统及整体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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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 和图 2 可知，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和城镇化两大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值总体偏低，其中，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

值介于 0.007～0.325，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值介于 0.021～0.251。并且，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在考察期内的旅游产业和城镇化

两大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较为相似，其中上海、江苏和浙江均位列前三，且发展态势大体相同；贵州省的旅游产业和城镇化

综合评价指数均排名最后。这就说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旅游产业与城镇化相互影响、相互

制约。一方面，旅游产业作为城镇化的动力产业之一，通过带动城镇餐饮、住宿、娱乐休闲、房地产等产业部门发展，可推动

区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但是，如果旅游产业未能与区域经济、工业实现协调发展，则会阻碍区域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区域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得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在“城市病”等因素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加大了对旅游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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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配套设施的投资力度，以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强的旅游需求，并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若区域产业分布不合理，交通布局

系统规划性不强，则会导致区域特色自然景观利用率明显降低，从而制约区域旅游业发展。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和城镇化两

大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波动性更强，而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则相对

平稳。

由图 3 可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中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值最高的是江苏，其次是浙江，安徽排名第 3位，湖南和贵族的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这就表明生态环境与旅游产业、城镇化之间并非显著相关，发展旅游产业和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保护不冲突。随着区域旅游产业和城镇化的稳步快速发展，相关基础配套设施将得以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将得以推进，

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区域生态环境。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发展与环境兹涅曲线相符，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值呈现

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2009—2010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旅游产业和城镇化发展缓慢，

但上海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略有提升，其余 10 省市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明显下降。2011—2012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明显提升，2012 年排名前三位的省份分别是江西、安徽和云南。2012—2013 年，浙江生态环境

综合发展水平有所提升。其余 10 省市的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下降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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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来看，11省市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

位于 0.044～0.215，且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性。其中，江苏、浙江和上海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值介于

0.157～0.215，明显高于其余 8省市。上海在考察期内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变化平稳，江苏、浙江两

省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2013 年，浙江省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由排名第三上升为第一位，

江苏省保持位居第二位，上海则由排名第一下降为第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 6 省市在考察期内的旅游产业

—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变化趋势较为平稳。贵族和云南两省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且表现出明显的先上升再下降的波动式发展态势。

4.2 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根据构建的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结合 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旅游

产业子系统综合评价提数（T1）、城镇化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UR）、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EC）、旅游产业—城镇化—

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T）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到各省市在考察期内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系数（C）和协调

发展系数（D），进上步绘制出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示意图（图 5、图 6），并得到 2009—2013 年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均值及协调发展类型，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在考察期内的

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度总体较高，协调系数介于 0.686～0.973，其中，江西和贵族的协调系数分别为 0.871、0.686，

其余 9 省市的协调系数均在 0.900 以上。但由于三大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较低，致使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旅游产业—城镇

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整体偏低、协调发展系数位于 0.211～0.438，并出现了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 3 种协调发展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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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特征上看，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整体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良性发展趋势，

但极少数省份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趋势。其中，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 5 省市的协调发展度位于固定区间，表明这

些省份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比较稳定。安徽、江西、重庆、四川、贵族 5 省市旅游产业—城镇化—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均上升至高一级的协调区间。具体来说，安徽、江西、重庆、四川 4 省市由中度类上升为轻度失调类，协调

系数最低的贵州由严重失调类上升为中度失调类。此外，云南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

再下降的发展态势，2013 年其协调发展系数为 0.284，落后于之前一直排名最末尾的贵族（0.291）。可见，云南省亟需将各项

综合性措施落到实处，强化区域旅游产业、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空间特征上看，长江经济带在考察期内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发展度与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的分布相似，

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整体上呈现出“东高、中西低”的空间格局，由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 3省市的濒临失调过渡到

西部地区重庆的轻度失调，以及四川、贵州和云南的中度失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东部地区省市的旅游产业和城镇化综合发

展水平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使得东部地区省市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相对较高。此外，由表 3 长江经济

带各省市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类型的基本特征可知，各省市三大子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存在明

显的空间差异性。东部 3 省中，上海的城镇人水平超前发展，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相对滞后，但其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江苏和浙江两省均为旅游业发展超前，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相对滞后，江苏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明显

低于浙江，但其生态环境状况相对乐观。中部 4 省的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均相对滞后，但江西的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滞后于城

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其余 3 省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西部 4 省市的生态环境状况良好，其中，云

南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均值为 0.135，明显高于其余 3省市；四川和云南的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重庆的城镇化综

合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四川，贵州的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均较为滞后。

5 结论

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09-2013 年的相关数据，构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

变异系数法和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进行

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均不高，但整体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明显优于

旅游产业和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和城镇化两大子系统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其中上海、江苏和

浙江均位列前三，且发展态势大体相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充分利用区域特色旅游资源，通过不断完善区域交通和各类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各种功能区域高度匹配，在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同时，有效发挥旅游业的产业带动作用，促进产城高度融合。

第二，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偏低，协调发展系数位于 0.211～0.438，包括 3种协调

发展类型：濒临失调型、轻度失调型和中度失调型。从时间特征上看，2009—2013 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度具有平稳上升的良性发展趋势，但极少数省份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趋势。促进长江经济事旅游产业—城镇化—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需要明确各省市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形态，强化城市总体规划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城镇主体功能区建设、土

地资源利用、生态发展、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等各类规划的有效对接。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加大城镇

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建立环境保护目标和责任制，并完善环保法规和标准体系，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强化旅游产业发展和城镇

化进程中的环境管理。

第三，长江经济事在考察期内的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与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的分布相似，表现为

明显的“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均属于濒临失调类，西部地区的重庆属于轻度

失调类，四川、贵州和云南均为中度失调类。此外，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三大子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也存在明显的空间

差异性：东部地区的上海的旅游业和生态环境发展相对滞后，江苏和浙江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水平也相对滞后；中西部地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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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的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均较为滞后。因此，政府在制定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具体政策时需要注重异质

性，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等实际情况，允许采用多种形式、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有针对性、切实有效地促进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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